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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保监发〔2016〕13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各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，各保险中介机构，省保险行业协会、

各市（州）保险行业协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

作的意见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89 号）精神，切实维护保险消费

者合法权益，现对 2016年我局查处的 5起保险经营机构侵害消

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予以通报。 

案例 1：利用产品说明会虚假宣传 

2016年 3月，我局消保处收到保险消费者投诉，反映其于

2016年 1月 15日参加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人民人寿）青羊区支公司举办的产品说明会时，经保险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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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保险代理人介绍购买了“人保寿险美好人生年金保险（分红

型）”产品，后发现实际收益与当时宣传承诺的不一致。调查发

现，公司及保险代理人在进行“人保寿险美好人生年金保险（分

红型）”产品宣传讲解过程中，自行制作并使用的宣传 PPT课件

和“美好生活”产品展架材料，使用“由双部（保监会、财政部）

特批、限时限额限场限人、产品收益远超过百分之六”等误导用

语，对产品优势宣传为“领取最快、返还最长、递增最高、分红

最多、收益最挺、复利最赞、支取最活、用途最全”，夸大保险

产品收益且仅以高档红利收益水平演示案例，未对保单红利的

不确定性进行提示。调查还发现，人民人寿青羊区支公司在产

说会过程中，存在承诺赠送旅游及人民币珍藏册，以及代理人

私下更改保单回执日期等违规行为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我局对人民人寿青羊区支公司罚款15万元，

对该公司经理予以警告并罚款 3 万元，对涉及销售误导的保险

代理人予以警告并罚款 1 万元。 

案例 2：电销渠道销售误导 

2015年 5月，我局消保处收到保险消费者投诉，反映其于

2015年 4月上旬接到阳光人寿保险 95510致电过程中，被欺骗

误导购买了“阳光人寿真心相伴两全保险”产品，同时电话承诺

赠送旅游活动。调查发现，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电

话销售中心（以下简称阳光人寿成都电销中心）销售人员在对

客户电话推销保险过程中，告知“销售的是理财产品、并免费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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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保险、收益达到本金的 38%、比银行利息高、不会有任何风

险、产品和余额宝差不多、还赠送保障”等误导内容，未告知“保

险产品的主险免责条款和住院津贴免责条款、意外导致的全残

和身故细则、生效日和犹豫期、保单查询方式” 等内容，同时

承诺“只要投保就赠送旅游卡，可以享受公司区部提供的海南、

香港、澳门三选一旅游活动”，销售人员主管在核访过程中对上

述内容也予以了确认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我局对阳光人寿成都电销中心警告并罚款

21万元，对涉及销售误导的销售人员及主管分别予以警告并处

罚款 2万元、1万元。 

案例 3：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不合规 

2015年 4月，我局消保处收到保险消费者投诉，反映 2015

年 2 月 1 日在三台县百顷镇邮政储蓄所存钱时，其经银行工作

人员推荐，购买了中融“融丰年年终身寿险（分红型）”产品，

当时不确定银行联和保险联是否本人签字，未被要求抄写风险

提示语，没有接到回访电话。调查发现，投诉人提供的投保单

客户联无“风险提示语句”抄录，而保险公司联有“风险提示语句”

抄录。据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融人寿）绵

阳中心支公司银保客户经理称，当时收单后发现投保单公司联

上未抄写风险提示语，为通过审核完成收单程序，其代客户抄

写了风险提示语句。同时中融人寿总公司在回访中发现“投保人

对是否购买了保险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回答”后，下发问题件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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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融人寿绵阳中心支公司要求跟进处理，但中融人寿绵阳中心

支公司未在犹豫期内按时完成后续回访工作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我局对中融人寿绵阳中心支公司予以警告

并罚款 2万元，对问题件处理责任人员予以警告并罚款 3千元，

并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。 

案例 4：未完整寄送红利通知书且未及时整改 

2014年 12月，我局消保处收到保险消费者投诉，反映其于

2010年 9月投保的“国寿鸿盈两全保险（分红型）”产品，投保

时未抄录风险提示语句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

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川分）也未寄送红利通知书。调查发

现销售人员销售过程中确未要求客户抄录风险提示语句，公司

未寄送 2010-2012年度红利通知书。2015年 4月，我局下发监

管函要求中国人寿川分限期 30日内完成整改。2015年 5月 19

日，中国人寿川分提交了《关于川保监监管函〔2015〕6号监管

函的回复报告》，其中针对红利通知书整改要求仅提及 2013 年

度红利通知书已寄送且未附证据，直至 2015年 10月 30日，公

司方通过上门方式送达了包含2014年度及之前年度红利情况的

红利通知书，已超出我局要求的 30日整改期限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我局对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罚款 3万元。 

案例 5：销售假保险单证、欺骗投保人 

2015年 2月，我局稽查处接到举报，反映四川恒光保险代

理公司（以下简称恒光代理）南部分公司违法设计产品《恒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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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民工程幸福人生扶助金》，违规销售，以高收益骗人投保，在

南部县引起很大的混乱。调查发现 2012 年 12 月，恒光代理南

部分公司原负责人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私自印制《恒光惠民工程

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》，承诺以每份 5万元、每月可获得

1058元，分别向 4人各销售一份，共计金额 20万元，但随后并

未支付承诺的每月 1058元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我局在“原负责人于 2015年 12月 30日被

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

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”基础上，吊销恒光代理南部分公

司《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》。 

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极大损害了

行业形象。各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要从以上 5 起典型案例中吸

取教训，进一步强化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主体责任意识，加

强消费风险提示，倡导理性消费观念，严格规范销售行为。我

局将对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

态势，持续加大执法力度，不论涉及金额多少，一律依法严肃

惩处，并进一步加大社会曝光力度，帮助消费者提升风险识别

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

 

 

四川保监局 

2016年 10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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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保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0月 13日印发 


